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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私隐政策声明 

 

本私隐政策声明是阐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行」）对于

致力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政策及实务。 

 

本行尊重个人资料私隐及深明保护个人资料之重要性。于收集、纪录维护及使用本行持有的个人资料时恪守香港《个人资料

(私隐)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是本行之政策。为履行此承诺，本行会确保属下职员依从保安及保密方面最严格的规定。 

 

所持个人资料的类别 

本行持有的个人资料主要分为三大类。他们分别由以下各项所含个人资料组成： 

1. 关于资料当事人^记录，资料当事人需不时向本行提供有关资料： 

(a) 在开立或延续账户、建立或延续银行授信或提供金融、保险、银行卡、证券、商品、投资、银行及相关服务和产

品及授信； 

(b) 在资料当事人与本行延续正常业务往来期间，例如，当资料当事人签发支票、存款或透过本公司发出的或提供的

银行卡进行交易或在一般情况下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与本公司沟通时。 

 

2. 关于雇员*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本行雇员的姓名、地址、电邮地址、联络电话号码、教育背景、履历、体检记录及家属的相

关个人资料等。 

 

3. 其他人士的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本行网页的浏览人士或使用者、服务提供商、商业伙伴等。 

 

^「资料当事人」一词，不论于本声明何处提及，包括以下为个人的类别： 

a. 本行提供的金融、保险、信用卡、证券、商品、投资、银行及相关服务和产品及授信的申请人或客户/用户及其被授权人； 

b. 基于对本行负有的责任而出任担保人、保证人及提供抵押、担保或任何形式的支持的人士；及 

c. 任何公司申请人及资料当事人/用户的董事、股东、高级职员、经理及实际受益人以及不时获任何公司申请人及资料当事人/

用户正式授权的任何公司申请人及资料当事人/用户的任何其他获授权人士。 

*「雇员」一词，不论在本声明何处提及，包括本行的雇员（包括前雇员）及/或申请本行任何职位的申请人。 

 

保存个人资料的主要目的 

1. 关于资料当事人： 

(a) 处理资料当事人或相关公司就服务和信贷融通提出的申请，及为前述人士或公司提供服务和信贷融通所涉及的日

常运作； 

(b) 提供银行证明书； 

(c) 于资料当事人申请信贷时及于每年(通常一次或多于一次)的定期或特别信贷复核时，进行信用检查； 

(d) 设立及维持本行的信贷评分模式及风险评分系统； 

(e) 保存资料当事人的信贷纪录（不论资料当事人与本行是否存在任何关系），以作现在或将来参考之用； 

(f) 协助其他在香港获准加入多家个人信贷资料服务机构模式的信贷提供者、信用卡发行公司及催收欠款公司进行信

用检查及追讨欠债； 

(g) 确保资料当事人持续维持可靠信用；  

(h) 进行客户意见调查及/或设计供资料当事人使用的金融服务或有关产品； 

(i) 推广服务、产品及其他标的（详情请参阅本行「关于收集和处理个人资料致客户及其他个别人士的通知」(「个

人资料收集声明」)的第 11 段）；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_202502 

(j) 确定本行对资料当事人或资料当事人对本行的结欠债务金额； 

(k) 强制执行资料当事人的责任、向资料当事人及为资料当事人债务提供抵押的人士追讨欠款； 

(l) 履行根据下列适用于本行或其任何分行或本行或其任何分行被期望遵守的就披露及使用资料的义务、规定或安排： 

(1) 不论于香港境内或境外及不论目前或将来存在的对其具法律约束力或适用的任何法律； 

(2) 不论于香港境内或境外及不论目前或将来存在的任何法律、监管、政府、税务、执法或其他机关，或金融服

务供应商的自律监管或行业组织或协会作出或发出的任何指引或指导(例如，税务局作出或发出的指引或指

南，包括关于自动交换财务帐户资料的指引或指南)；及 

(3) 本行或其任何分行因其位于或跟相关本地或外地的法律、监管、政府、税务、执法或其他机关，或自律监管

或行业组织或协会的司法管辖区有关的金融、商业、业务或其他利益或活动，而向该等本地或外地的法律、

监管、政府、税务、执法或其他机关，或金融服务供应商的自律监管或行业组织或协会承担或被彼等施加的

任何目前或将来的合约或其他承诺； 

(m) 遵守本行为符合制裁或预防或侦测清洗黑钱、恐怖分子融资活动或其他非法活动的任何方案就于本行内共享资料

及信息及/或资料及信息的任何其他使用而指定的任何义务、要求、政策、程序、措施或安排； 

(n) 让本行的实际或建议承让人，或就本行对资料当事人享有的权利的参与人或附属参与人评核其拟承让、参与或附

属参与的交易； 

(o) 进行核对程序(如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所定义的) ；及 

(p) 与上述有关的任何其它用途。 

2. 关于雇员 (如适用)： 

用作招聘及人力资源管理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处理工作申请、有关雇员的聘任、薪酬、福利、解雇、工作表现评估、纪律、向

前雇主进行推荐检查等事宜。 

3. 关于其他人士的个人资料可能被用作以下用途：聘用、管理、监察及评估与向本行提供服务的供应商、承包商、服务提供

者、业务伙伴及其职员之业务关系；及便利上述各项的日常运作及行政管理。 

收集及使用个人资料 

关于收集个人资料，本行会向有关人士提供一份关于个人资料收集的声明，述明收集资料的目的、将获转交资料的人士的身份

类别、查阅及改正资料的权利，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关于网上收集个人资料，本行会采纳以下实务： 

本行是在本行网站浏览者/使用者自愿提供的情况下收集其个人资料。本行会将资料用于本行网站浏览者/使用者被邀请提供个

人资料之个别画面及在「个人资料收集声明」所指示之用途上。 

本行会把本行网站浏览者/使用者个人资料保密。本行不会将个人资料使用于已在此或在「个人资料收集声明」上述明的用途

以外的其他用途上, 除非本行已获得本行网站浏览者/使用者明确的许可, 或在法例容许或要求下。 

 

如 阁下是本行客户并使用本行网上服务，或如 阁下正浏览本网站并于网上申请使用本行服务，本行可能向 阁下收集有关资料。

如 阁下不提供该等资料，可能导致本行不能处理 阁下使用该等服务或产品的申请。 

 

本网站（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除外）没有使用 cookie 或类似追踪技术。关于本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如何运用 cookie 或类

似追踪技术，请参阅本行电子渠道隐私政策（只提供中文版本）。 

 

 

http://hk.cmbc.com.cn/upload/privacy_202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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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的披露及/或转移 

本行依从严谨之保障私隐程序以处理个人资料。除非有关个人事前同意，或在本行根据「个人资料收集声明」，或(如适用)就

有关雇员记录是根据相关通知，或须遵守的任何法例所容许或要求下，否则本行是不会将个人资料披露及/或转移予第三者。 

个人资料的保留 

本行收集的个人资料的保存时间不超过将其保存以贯彻该资料于被收集时而被使用于或会被使用于的目的所需的时间及不时为

符合法定、监管及会计的规定。 

个人资料的保安 

所有提供予本行之个人资料将受到保障，只准许获授权之员工查阅。 

个人资料可能会传输或储存在您所居住国家外的地方。不管个人资料于何处传输，本行会采取一切合理的必要措施以确保个人

资料被安全的保存。 

如本行聘用(不论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聘用) 资料处理者，以代本行处理个人资料，本行将采用合约规范方法或其他方法，以防

止转移予该资料处理者作处理的个人资料未获准许或意外地被查阅、处理、删除、遗失或使用。 

您应该知悉，网际网路并非安全之通讯方式。透过网际网路发送和接收资讯有其风险，包括未获授权的第三方侵入及干扰的风

险。透过网际网路传送之资讯可能是经由对于隐私及资料保护较为薄弱之国家(与您所居住国家相比)进行国际传输(即使发送

者和接收者位于同一个国家)。您的个人资料如透过网际网路传输，对其保密性、安全性及完整性，本行并不承担责任或义务。 

 

个人资料的准确性 

本行的政策是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以确保所有经由本行收集及处理的个人资料在顾及有关的个人资料被使用于或会被使用

于的目的下均为准确。 

其他条款和条件 

在本行银行及产品合约中可能有特定的条款及条件规管您的个人资料搜集、使用及披露。这些条款及条件应与本私隐政策声明

一并阅读。 

 

直接促销 

如 阁下不希望本行使用 阁下之个人资料或将 阁下之个人资料提供予其他人士作直接促销用途，阁下可通知本行行使 阁下之

选择权拒绝促销。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请参阅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的「关于收集和处理个人资料致客户及其他个别人士的通知」 

私隐政策声明的变更 

本声明的内容可不时予以修订，而毋须事先通知。请与本行联络或定期浏览本行的网站，以查询最新的私隐政策声明。 

 

查阅及改正资料 

根据适用法律、法规及/或业界准则之规定，您有权要求本行提供您个人资料的复制本，而本行依法可收取提供复制本之费用。 

 

 

 

http://hk.cmbc.com.cn/upload/Privacy_Ordinance_Noti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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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关于个人资料查阅或更正、或索取关于个人资料政策及守则或所持有个人资料类别的要求，应向下列人士提出： 

资料保护主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香港中环金融街 8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40 楼 

电话：2281 6800 

传真：2899 2617 

 

此中文版本只供参考用，本声明的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如有歧异，以英文版本为准。 

 

2025 年 2 月 


